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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部分 服务要求及说明

一、项目概况

为规范住院患者的陪护管理，为患者提供更专业的医疗陪护，拟选用专业医疗陪护机构

（以下简称“供应商”）提供陪护服务，由患者依据个人需求自愿选择。本项目为全院范围

内提供合格的免陪照护服务。

在合作期内，由供应商安排护理员为采购人院内的患者提供陪护服务，且护理员的招募、

培训、分工、薪酬等管理工作由供应商负责。为了保障陪护服务的整体性，采购人允许供应

商在医院范围内开展能给患者提供便利的其它生活服务。供应商在本协议规定的服务范围内

自负盈亏经营。

供应商按照收费标准在患者与供应商自愿的原则下向患者收取陪护费用，因服务、收费

等原因产生的纠纷由供应商自行解决，与采购人无关。

二、服务费用

按照山东省及济南市相关政策规定执行，同时照护两名及以上患者最高收费 150元/日；

一对一照护价格最高 280元/日。供应商对此进行报价。

当患者有生活陪护服务需求时，由供应商派遣至医院的项目主管直接与患者家属签署服

务协议，明确双方的责任和权利以及服务时间、收费标准，患者或者家属向供应商支付相关

费用。供应商在投标时需报一对一、一对多单日的价格。

三、人员要求

（一）人员资质

1.年龄在 18-55 周岁，身体健康，持有有效的健康证明，每年进行健康体检。

2.具备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和学习能力。

3.经过专业培训，取得医疗护理员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相关培训合格证书，培训内容包

括但不限于职业道德、服务技能、沟通交流、质量安全、院感防控等，培训时长不少于 150

学时。

（二）人员配置

1.根据医院各病区实际开放床位数量和患者护理需求，按照医院要求配置医疗护理员，

确保各病区照护服务的正常开展。

2.配备 1-2 名项目负责人，负责与医院对接工作，协调解决服务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

对院内免陪照护人员进行监督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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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服务内容

免陪照护服务人员需严格遵循《山东省医疗机构免陪照护服务工作方案》的要求，具备

相应专业技能与职业素养。

（一）基本要求

1.具有一定的文化程度、沟通能力、协作意识和人文关怀素养。

2.身体健康、品行良好、有责任心、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

3.熟悉并遵守医院相关规章制度，举止文明、态度和蔼、着装整洁。

4.具备履行医疗护理员岗位职责所必需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

5.尊重关心爱护患者，维护患者权益，保护患者隐私。

6.在医务人员指导下，协助提供助餐、助洁、助浴等生活照护服务。

7.严禁替代医务人员从事医疗护理专业技术性工作。

（二）清洁照护

1.服务内容。

（1）整理病房环境，定时通风。

（2）协助整理床单位，按需更换床上用品。

（3）协助晨晚间护理，包括梳头，清洁面部、口腔、会阴部和手足部。

（4）协助洗头、沐浴或擦浴。

（5）协助更换衣物。

（6）协助清洁活动义齿，修剪指（趾）甲。

2.注意事项。

（1）观察患者反应，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医务人员。

（2）动作轻柔，保护患者隐私与安全，注意保暖。

（三）饮食照护

1.服务内容。

（1）协助餐前洗手、准备就餐环境。

（2）协助准备进食所需用品。

（3）协助摆放适当进食（水）体位。

（4）协助进食（水）。

（5）协助餐后清洁及整理。

2.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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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协助患者进食（水）前，与医务人员确认患者饮食有无禁忌。

（2）注意食物（水）的温度、进食（水）的速度和量。

（3）患者出现吞咽困难、呛咳、恶心、呕吐等情况，及时报告医务人员。

（四）睡眠照护

1.服务内容。

（1）协助做好睡前准备，拉好床档。

（2）协助调整适当的睡眠体位。

（3）协助盖好被服，观察患者入睡情况。

2.注意事项。

（1）注意观察患者的骨折部位、伤口、皮肤破溃处是否受压，以及患者的各种管路是否

打折、受压等。

（2）注意观察患者睡眠过程中是否出现呼吸不畅、失眠等情况，如有及时报告医务人员。

（五）排泄照护

1.服务内容。

（1）协助选择适当的如厕方式，并完成如厕。

（2）协助床上使用便盆或尿壶。

（3）协助便后清洁，按需更换医用保护垫等用品。

（4）必要时协助留取大小便标本。

（5）协助观察会阴、肛周等皮肤是否出现发红、破溃等情况。

2.注意事项。

（1）注意患者排泄习惯，帮助其适应住院期间的排泄方式。

（2）如厕过程中保护患者隐私，关注其平衡能力及稳定性，注意安全。

（3）如厕过程中患者如有不适或出现跌倒、管路滑脱等情况，及时报告医务人员。

（六）移动照护

1.服务内容。

（1）协助采取合适体位并定时变换。

（2）协助床上移动。

（3）协助肢体主动或被动活动。

（4）协助使用平车、轮椅等工具移动患者。

（5）协助上下床活动。

2.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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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注意节力、安全原则。

（2）注意在患者移动时保护各种管路，发现管路打折、牵拉、脱出等情况，及时报告医

务人员。

（3）变换体位时，保护局部皮肤，发现伤口或受压部位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医务人

员。

（4）在患者移动过程中，注意避免发生跌倒或坠床等。

（七）其他：以患者或者家属与供应商双方签定的生活陪护服务内容为准。

五、陪护服务边界

1.禁止给患者做超声雾化吸入。

2.禁止给患者做造瘘术后护理。

3.禁止为患者更换液体、调整输液速度、为患者拔出输液管道。

4.禁止代替护士为患者发口服药，但可辅助服药，比如准备水、吸管等。

5.禁止为患者调节氧气开关和流量。

6.禁止擅自为患者使用热水袋、冰袋，如需使用需遵医嘱、在护士指导下使用，防止意

外发生。

7.禁止为患者吸痰。

8.未经护士、家属允许，禁止带患者出医院大门或抱婴儿离开病房。

9.禁止擅自处理呼吸机、输液泵、心电监测等仪器。如有仪器出现异常或报警，应立即

报告值班护士处理。

10.医护人员交给无法胜任或超出工作范围甚至法律范围的工作，可以拒绝。

六、服务质量与监督管理

（一）服务标准

1.病室质量标准

（1）病室环境整洁、安静、无异味，空气清新。

（2）病室内物品摆放整齐、干净，窗台、阳台、卫生间无杂物。

（3）床单位干燥、平整、无皱褶；床上无碎屑、无杂物，床下整洁无杂物，做到脸盆、

拖鞋、被服不落地；床头桌面清洁、物品摆放固定有序。

2.患者质量标准

（1）保证患者做到“三短六洁”；三短：头发、胡须、指（趾）甲；六洁：口腔、皮肤、

头发、手足、会阴及肛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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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危重患者做到“五无”；无压力性损伤、无跌倒、无坠床、无坠车、无烫伤。

（3）面部清洁，眼鼻无污垢，无胶布痕迹。

（4）皮肤清洁，无受压痕迹，背部及骨隆突部位无压力性损伤。

（5）口腔清洁，按病情需要刷牙或清洁口腔，无残渣、无异味，口唇清洁无干裂。

（6）患者衣服穿戴整齐，无污物及血渍。

3.护理员质量标准

（1）护理员基本素质、仪表要符合医院和公司要求；

（2）服务做到主动、热情，急患者之所急，想患者之所想；

（3）文明礼貌，见到医务人员、管理人员主动打招呼；

（4）主动协助护士完成对患者的生活照料；

（5）护理员上岗着工服，带工牌，认真完成家属及护士交代的工作。

（二）服务监督机制

1.建立日常巡查制度，项目负责人每日对各病区照护服务进行巡查，检查内容包括服务

规范、人员在岗情况、患者满意度等，发现问题及时记录并督促整改。

2.建立投诉处理机制，对患者及家属的投诉在 24 小时内进行响应，48 小时内给出处理

结果，确保投诉处理满意度不低于 90%。

3.定期开展服务质量评估，每季度由医院和供应商共同对医疗护理员的服务质量进行全

面评估，评估结果与绩效挂钩。

（三）处罚机制

医疗护理员在为患者提供免陪照护期间，须遵守采购人《加强劳动纪律管理规定》、《员

工行为规范》等制度，若出现工作时间迟到、早退、脱岗、旷工、私自换班、从事与工作无

关的事情、与患者或家属争吵等违反劳动纪律、行为规范的情况，每发现一次扣 100 元，情

节严重的按照采购人院内的相关制度执行。

七、培训与管理

1.岗前培训：医疗护理员上岗前需参加医院集中培训，培训内容包括医院规章制度、服

务流程、职业素养、基础护理技能、应急处理等，培训结束后进行考核，考核合格后方可上

岗。

2.在岗培训：医疗护理员需参加 20 学时/年的在岗培训，内容涵盖专业技能提升、沟通

技巧、新政策法规等方面，不断提高医疗护理员的服务水平，培训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每年度进行一次技能考核，考核不合格者进行补考，补考仍不合格者予以辞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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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员管理：建立完善的人员管理制度，包括考勤管理、绩效考核、奖惩制度等。医疗

护理员应严格遵守医院各项规章制度，服从医院和供应商的管理和调配。

八、安全与应急保障

1.安全防护：为医疗护理员配备必要的安全防护用品，确保在服务过程中的人身安全。

同时，加强对医疗护理员的安全培训，提高安全意识，预防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

2.应急处理：制定应急预案，针对患者突发病情变化、跌倒、坠床等紧急情况，医疗护

理员应掌握基本的应急处理措施，在第一时间进行处理并通知医护人员。定期组织应急演练，

每季度不少于 1次，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九、双方责任义务

（一）医院责任和义务

1.医院与供应商所派遣的医疗护理员无直接聘用关系。

2.医院有权监督供应商管理人员日常工作，有权监督和指导医疗护理员的正常工作，对

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以书面形式及时反馈给供应商，监督供应商促使护理员限期整改。医疗护

理员需服从科主任及护士长的管理。

3.如遇患者病情严重或其他特殊情况，供应商提供的陪护人员上岗前，需按医院要求交

代注意的事项开展陪护工作。

4.如医院认为供应商派驻的医疗护理员提供的服务不符合医院要求，医院有权要求供应

商在 7日内予以纠正，如供应商拒绝纠正或纠正后仍不符合医院要求，医院有权解除劳务合

同，追究供应商法律责任。

（二）供应商责任和义务

1.医疗护理员直接隶属于供应商并接受供应商管理，有关医疗护理员的劳务纠纷和人身

意外伤害等事项均由供应商负责承担。供应商须为所有医疗护理员购买人身意外险。

2.供应商对医疗护理员的管理制度、岗位职责、工作要求和标准应以书面形式提交医院

审核同意，自觉接收医院监督。

3.供应商应确保在医院内的医疗护理员队伍稳定。如供应商需进行人员更换需提前一周

通知医院，双方交接完成后方可离岗。如医院认为需新增或更换医疗护理员，须及时通知供

应商，供应商应在 7日内解决，如遇特殊原因，供应商须以书面形式说明原因提交医院，并

确保在医院同意的期限内解决。

4.运营过程中因护理员护理处置不当出现纠纷、事故、投诉等，或造成第三方损害的情

况，供应商需派人立即进行处理，并承担全部的责任。如不及时处理，医院将从服务质量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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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金中代为垫付，事后由供应商于 7日内补齐服务质量保证金。

5.供应商负责医疗护理员的管理及日常考核，考核情况随时与医院沟通。

6.供应商为所有医疗护理员提供统一工作服装、统一工作工牌，所有医疗护理员需统一

服装、挂牌上岗，如医院有特殊要求，可根据医院要求设计和定做服装，服装费用由供应商

承担。

7.供应商派驻医院的医疗护理员要定期进行职业道德、消防、安全、陪护相关理论技能

的培训，培训方案与结果通知医院，供应商所有人员培训合格后方可上岗。

8.供应商应教育护理员自觉爱护和使用采购人的设备设施，注意节水、节电，如因供应

商安排的护理员工作不当对采购人设备设施造成损坏，由供应商负责赔偿。

9.健全档案管理机制，配备档案管理人员，完善供应商人员信息，按照国家要求配合医

院接受各类评审和检查。

10.合同履行期间，如发生因供应商管理、处置不当等对采购人造成重大损失、严重影响

医院声誉等情况，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并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11.信息保密：严格保密患者个人信息、健康信息及病历资料等，未经患者或家属书面同

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向任何第三方泄露。

12.知情同意：服务实施前需患者或家属签署协议，其中明确隐私保护内容。

13.法律责任：违反隐私保护义务承担侵权责任由供应商承担并及时处理。

14.供应商成交后合同签订前，需向采购人缴纳 5.00万元服务质量保证金，如发生纠纷，

供应商应及时处理，避免产生舆情，如处理不及时采购人有权从服务质量保证金中代为垫付，

事后由供应商于 7日内补齐服务质量保证金，服务期满后采购人无息退还服务质量保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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